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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金融监管局，各政策性银行、大型银行、股份制银行、外资

银行、直销银行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、金融资产投资公司、理

财公司，各保险集团（控股）公司、保险公司、保险资产管理

公司、养老金管理公司、保险专业中介机构，各金融控股公司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

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》有关

精神，加大银行业保险业支持海峡两岸融合发展力度，现将《关

于银行业保险业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若干措

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

2025年 8月 20日

（此件发至福建、厦门金融监管局辖内监管分局和地方金

融机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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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支持
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若干措施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

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》有关精神，

加大银行业保险业支持海峡两岸融合发展力度，鼓励福建辖内

的银行保险法人机构和分支机构不断提升对台金融服务质效，

现提出以下政策措施。

一、推进两岸银行业保险业融合发展，深化闽台金融业务

合作

1.支持符合条件的台湾地区银行在福建设立法人机构、分

支机构，支持符合条件的台湾地区银行在福建同时设立分行和

子行。鼓励符合条件的台湾地区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福建的法人

银行、信托公司等机构。

2.支持大陆的台资保险法人机构在福建依法设立分支机

构；支持台资银行保险机构增资扩股，增强资本实力。

3.支持福建的银行合理调配与台湾地区的联动资源，在代

理清算、同业业务、银团贷款合作的基础上，探索在更多领域

开展闽台金融交流合作。

4.支持福建的保险机构探索开发保险责任覆盖两岸的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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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保险创新产品。

二、提升对台金融服务质效，促进闽台经贸人员往来

5.支持福建的银行保险机构持续优化对台金融服务，在依

法合规前提下向福建的台胞台企集中区域、涉台经济合作园区

倾斜金融资源，推进台胞台企金融业务规模化、产品特色化、

服务便利化、待遇同等化。

6.支持兴业银行、福建海峡银行、厦门银行等福建的银行

不断优化完善台胞台企金融服务标准，打造服务台胞台企示范

性银行。

7.支持福建的银行加大闽台产业链供应链融合的支持力

度，对纳入闽台融合发展重大项目清单的项目资金需求，实行

优先保障。支持闽台电子信息、机械装备、石油化工等优势产

业深化合作，支持台湾农渔业在闽拓宽发展路径，加强金融要

素保障。

8.支持开办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为福建的台资

企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服务，降低出口收汇和对外投资风险。

9.依托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、厦门市地

方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等平台，发挥一站式解纷作用，强化台胞

台企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障。

三、优化台胞金融服务体验，便利台胞在闽生活

10.鼓励福建的银行持续优化信用卡服务，针对台胞的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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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定制有梯度的信用卡服务专案。鼓励福建的银行在依法合

规、风险可控前提下，优化内部流程，提高 1万元以下小额信

用卡服务效率和便捷性。

11.支持福建的银行在遵循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基础上，为

具备购房资格的台胞同等办理住房按揭贷款业务，满足在闽台

胞购买自住商品房的合理需求。

12.鼓励福建的银行在依法合规前提下为在陆台胞购买理

财产品提供更便捷的服务。

13.支持福建的银行加大便捷化服务方式的应用推广，重

点对接金门、马祖民众金融服务需求，助力构建福州马祖、厦

门金门“同城生活圈”。

14.支持福建的银行保险机构积极开展业务系统和服务设

备的适配性升级和改造，支持符合条件的台胞使用台湾居民来

往大陆通行证和台湾居民居住证作为有效身份证件，申请开立

银行账户、购买保险、申领信用卡、办理信贷等业务，注册、

使用互联网应用平台和程序，享受账户管理、转账汇款等便捷

金融服务。

15.支持福建的银行保险机构完善台湾青年学生交流实习

的机制保障，打造台湾青年学生大陆金融机构交流实习的示范

样板。鼓励福建的银行保险机构面向台湾青年推出更多就业岗

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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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，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

16.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做好台胞台企金融服务的风险监测

和防控工作。对风险做到早识别、早预警、早暴露、早处置，

严守风险底线。督促金融机构增强风险防范意识，相关产品和

服务开展前做好风险评估，业务开展过程中持续做好风险监

测，加强信用风险、操作风险等业务风险的日常管理，定期对

业务开展情况进行总结，并不断优化业务流程。同时强化对外

部风险影响的研判，及时妥善处置相关业务风险，推动各项政

策措施稳妥有序落实见效。

附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《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支持福建

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若干措施》

https://www.nfra.gov.cn/cn/view/pages/ItemDetail.html?

docId=1222523&itemId=915

https://www.nfra.gov.cn/cn/view/pages/ItemDetail.html?docId=1222523&itemId=915
https://www.nfra.gov.cn/cn/view/pages/ItemDetail.html?docId=1222523&itemId=915

